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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顺县殡仪馆迁建项目设计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丰顺县殡仪馆迁建项目已由丰顺县发展和改革局以丰发改投审﹝2023﹞13 号核准，建

设资金来源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持，不足部分由项目单位自筹

解决，招标人为丰顺县殡仪馆。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将丰顺县殡仪馆迁建项目设计进

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本项目工程规模：本项目按二级馆标准，总用地面积为 26162 平方米，其中，现

有场址用地面积 18055 平方米，迁建部分增加用地面积 8107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10588

平方米，包括殡仪馆改扩建（含火化车间）建筑面积 3146 平方米，骨灰楼（新建）1500 平

方米，综合服务楼 2128 平方米，倒班楼及食堂 3624 平方米，卫生间及配电房 160 平方米，

牌坊楼 30平方米。本项目整体规划设计，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为殡仪馆改扩建（含火化

车间）、骨灰楼（新建）、卫生间及配电房，二期工程为综合服务楼、倒班宿舍及食堂、牌

坊楼等。 

2.2 招标范围：一期、二期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含概算编制），施工图设计（一期

设计范围为殡仪馆改扩建（含火化车间）、骨灰楼（新建）、卫生间及配电房，二期设计范

围为综合服务楼、倒班宿舍及食堂、牌坊楼等），现场派驻，施工现场配合，直至竣工验收

合格前规定由设计单位完成的相关服务； 

2.3 招标控制价：设计费 162.3 万元； 

2.4 建设地点：梅州市丰顺县丰良镇兵营村藤坪； 

2.5 设计周期：一期、二期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含概算编制）合同签订后 35 日历

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一期范围）30个日历天内完成，施工图设计（二期范围）在收到

招标人书面通知后 30 个日历天内完成。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格基本要求:  

（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是具有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建筑行业工程设计乙级

（含）以上资质；或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设计丙级（含）以上的工程设计资质； 

（2）投标人拟担任本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应具备二级（含）以上注册建筑师执业资格。 






